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冀市监秦处〔2025〕13039225000051号

当事人：北戴河新区春秋水产加工厂
主体资质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392MA08H2539G
住所：水产品类初级食用农产品的初加工**
经营者：赵广秋

2025年6月16日，我局在参与北戴河新区公安局组织的联合检查行动中，对位于大蒲河镇沟儿湾村的北戴河新区春秋水产加工厂进行检查。检查发现该加工厂内存在范某涉嫌无证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活动的情况。现场检查时，该加工厂经营者赵广秋在场，并陈述其将厂区内的部分厂房及一个25×8米的冷库租赁给范某使用。经核查，发现北戴河新区春秋水产加工厂存在为小作坊无证经营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涉嫌为小作坊无证经营提供便利条件的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赵广秋进行了询问。赵广秋承认将其所有的位于春秋水产加工厂东南角的厂房及一个25×8米的冷库租赁给范某用于加工蚬子肉，租赁费用为20000元，并通过其妻子（微信名“春天”）的微信收取了该笔费用，有微信转账记录为证。赵广秋称双方仅为口头约定，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其自述知晓范某租赁场地是用于食品生产加工，但未查验范某是否取得相关的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等许可资质。2025年6月27日，经局长批准，此案立案调查。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允许无证小作坊入场生产经营食品且未履行检查、报告等义务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调查，北戴河新区春秋水产加工厂将其所有的加工厂东南角厂房及一个25×8米冷库租赁给范某使用，收取租金20000元，用于范某从事蚬子肉的生产加工活动。
当事人作为场地出租方，明知范某租赁其场地是用于食品生产加工，但未履行查验义务，未要求范某出示并核实其《营业执照》、《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或其他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明，未报告违法行为。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为小作坊无证经营提供生产经营场所且未履行检查、报告义务的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2025年6月16日，我局收到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公安局电话通知，参加公安局组织的联合检查行动，证明案件来源。
证据二：赵广秋身份证复印件，北戴河新区春秋水产加工厂《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赵广秋身份和经营主体资格。
证据三：对赵广秋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其承认租赁场地给范某用于食品加工、收取费用及未查验对方资质的事实。
证据四：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显示“春天”收取20000元），证明赵广秋收取场地租赁费用的事实。
证据五：对范某制作的《询问笔录》，佐证其向经营者赵广秋租赁场地并支付费用的事实。
证据六：我局对春秋水产加工厂的《现场笔录》及照片，证明范某在租赁场地内进行食品加工活动的事实。
证据七：我局执法人员提取的北戴河新区春秋水产加工厂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信息记录1份，证明北戴河新区春秋水产加工厂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内没有处罚信息；
2025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直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听证要求，也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集中生产、交易市场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场地房屋出租者和展销会、庙会、博览会等举办者，应当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协助履行下列义务：（一）查验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的相关证明及信息；（二）检查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的生产经营环境和条件，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三）建立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档案及管理制度。”的规定。构成为小作坊无证经营提供生产经营场所且未履行检查、报告义务的行为。
本案中，当事人未能履行其作为场地房屋出租者和食品行业从业者应尽的查验义务，为小作坊无证经营提供生产经营场所，存在过错，其行为助长了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依据《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集中生产、交易市场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场地房屋出租者和展销会、庙会、博览会等举办者违反本条例规定，允许未依法取得登记证或者备案卡的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进入市场生产经营食品，或者未履行检查、报告等义务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鉴于该条款无裁量幅度，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并没收违法所得。
当事人为小作坊无证经营提供生产经营场所且未履行检查、报告义务的行为，违反了《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依据《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1.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2.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
合计没收人民币20000元。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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